厦门市中医院信息项目院内自采公告
（2025年12月份第二批）
我院拟对一批信息化相关项目组织院内自采，诚邀广大有志厂商积极参与投标，竞标厂商或其总公司应具备独立企业法人资格且有足够能力承接项目的国内企业。
1、 项目内容
	序号
	项目名称
	预算金额
	项目简介

	1
	HRP管理系统运维服务
	5.7万元/年
	HRP管理系统运维服务合同已到期，需采购维保服务。（二次公告）

	2
	T9系统及移动OA系统维保服务
	5.5万元/年
	T9系统及移动OA系统维保服务合同即将到期，需采购维保服务。（二次公告）

	3
	安全用药智能辅助决策系统维保服务
	6.5万元/年
	安全用药智能辅助决策系统维保服务合同即将到期，需采购维保服务。（二次公告）

	4
	PACS系统维护服务
	5.5万元/年
	PACS系统维护服务合同即将到期，需采购维保服务。（二次公告）

	5
	医疗云异地备份维保服务
	12万元
	我院HIS、LIS、PACS、EMR、HIP五大系统备份至医疗云的维保服务即将到期，需采购维保服务。（二次公告）


二、投标方式
[bookmark: _GoBack]1、请有意参与此次竞标的厂商，于2025年12月15日17：00前，将密封投标文件交于厦门市中医院总院（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1739号）门诊四楼0478信息中心，逾期谢绝接收。（首次公示已提交的投标材料，二次公示时若内容未改变，则无需重复提交。）
2、如需现场勘查，请提前1天预约。联系人：王工，联系电话：0592-5579638。
三、供应商资格要求
1、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相关规定，报名厂商为企业的，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投标人为事业单位的，提供有效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投标人为非企业专业服务机构的，提供有效的执业许可证等证明材料复印件。
2、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条件和良好信誉，且未在本院不予合作的供应商名录内，经营活动中无违法违规记录，投标截止日前三年内未有被司法部门或行业主管部门处罚记录。
3、本批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欢迎拥有三甲医院业绩的厂商参与投标。
四、投标材料
1、封面：应注明服务企业名称、所投项目名称，并注明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2、竞标厂商合法有效的三证（含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及税务登记证、代码证复印件或加载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分别提供“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http://www.ccgp.gov.cn/search/cr/）信用记录查询截图，无不良记录并加盖公章（截图查询日期必须在该公告日期内）。
4、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所规定的授权委托书、个人授权函和身份证复印件。
5、相关资质证书、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等证书复印件。
6、报价单（包含产品名称、单位、数量、品牌、型号、生产厂家、进口/国产、总价格（不超预算价）、合同签订后交付服务周期等）。
7、近三年所投标产品同规格型号的用户清单（本省及厦门市三甲医院优先列出）及相关服务业绩证明材料（中标通知书、合同、发票、验收等佐证材料）。
8、竞标厂商提供投标产品型号与其它同性能不同品牌间的主要参数对比，简要阐述自身优势亮点。
9、资料提交时须按顺序编排目录及页码，每份资料（双面打印）装订成册，均需加盖公章、骑缝章，放入档案袋内完好密封，封口处加盖投标单位公章。档案袋注明所投项目名称、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五、成交候选供应商确定原则
1、符合条件的竞标厂商3家以上（含3家），按照规定确定成交候选供应商。
2、若项目已经二次公告，符合条件的竞标厂商仍不足3家，按照规定确定成交候选供应商，否则终止本次采购。
六、其他
1、采购活动按医院有关规定成立评标小组，不符合采购文件要求的投标文件按无效标处理，概不退还。
2、开标时间地点通过短信、电话另行通知，届时请保持手机畅通。
3、参与采购谈判的竞标厂商人员仅为报名文件授权人员，请携带本人身份证出席。
厦门市中医院
2025年12月9日
